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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阅读、专业思考和专业写作构成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内容，但如何阅读、如何思考和如

何写作事关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导师对此负有相当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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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其巧读

当跨进研究生的门槛时，法学硕士研究生们的

头脑里大 多 是 进 门 前 由 应 试 目 的 所“煎 熬”出 来 的

“隐约”概念和粗浅原理。但是，研究生是要靠“自己

的”东西来 证 明 自 己 的 水 平 和 表 征 自 己 的 身 份，而

“自己的”东西是来自于“他人的”东西，故相当广度

和相当深度的阅读是研究生学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阅读对研究生学习和培养的重要性毋庸多言，
而问题是怎么读。

基于近几年对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指导经验和对

将来指导方案的设想，笔者认为，法学硕士研究生的

阅读应该分为精读和粗读，带着问题读和不带着问

题读。所谓精读，是指对直接有助于夯实专业基础

的、体系完整的、资料梳理清晰且有所引申的著述予

以咀嚼、消化乃至吸收。精读的直接体现通常是知

识体系的简图或反映读书心得的笔记或旁注。遗憾

的是，在讲究形式要件的学术评价机制之下和急功

近利的学术心态之下，值得精读的法学著述并不多

见。不过这里也要客观地指出，在法学博士学位论

文特别是优秀法学博士学位论文成书之中，值得精

读的还是为数不少。对“精品”予以精读对于阅读来

说非常重要，精读一个“精品”是粗读十个“粗品”所

不能比的，因为虽然精读一个“精品”数量少而进度

慢，但涉猎广而深。而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粗品”
上，则会陷入“欲速则不达”的窘境。“读书不在多而

在精”，这是笔者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时因手头紧张

而写在所购图书扉页上的聊以自慰之语。但现在回

过头来想想，这么多年来坚持对“精品”予以精读，确
实获益非浅。要求学生们注重精读，并不意味着一

概拒绝粗读。所谓粗读，是指对非属“精品”的著述，
在或许对专业基础有所给养的心态之中予以“湖光

掠影”或“走马观花”，因为堪称“精品”的著述也有其

局限或缺失，而被称为“粗品”的著述也会有其亮点，
故只要学生们的精力允许，所谓“粗品”也多少是要

粗读的。
所谓带着问题读，是指带着指导老师布置的问

题或自己感 兴 趣 的 问 题 而 有 挑 选 性 地 阅 读 相 关 著

述。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问题”并不局限于

纯粹的书本理论问题，还包括法律实践问题。所谓

不带着问题读，是指不在“压力”之下“漫无目的”或

“暂无目的”地阅读。正如粗读，不带着问题读是一

种相对轻松的阅读；但也正如粗读，不带着问题的阅

读有时也会眼睛一亮地与已感兴趣的问题所需要的

启发“不期而遇”。



前述所说的精读与粗读，带着问题读与不带着

问题读时常发生相互交错，如带着问题读时常会引

发精读，而不带着问题读常常便是粗读。
将上述阅读的分类、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讲与研

究生们，对于培养他们的阅读意识，进而逐步练就巧

读的本领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入学之初，指导老师为硕士研究生开列阅读

书目的做法已较普遍，这可视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

的开始。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笔者要指出

的是，指导老师为研究生开列阅读书目不能停留在

“面子性”或“象征性”的层面，而是要经过一番斟酌。
特别是对于法学硕士研究生来说，由于法律是一种

由多种社会因素“拱举”起来的制度架构，即要理解

法律就必须由法律之内走到法律之外，所谓“身在庐

山中，不识真面目”，故在笔者看来，指导老师为法学

硕士研究生圈定阅读书目所应遵循的顺序是“从内

而外”而非“从外而内”。所谓“从内而外”，是指由研

究方向到本专业，由本专业到本学科，再由本学科到

相关学科。“从内而外”意味着根据培养目标和培养

需要而将学生们有限的精力设定在相应的阅读范围

上。“博览群书”固然是强调多读书的好处，但对于

专业研究或培养专业人才来说，漫无边际或漫无目

的地“放飞式”阅读肯定是行不通的。如对部门法学

硕士研究生来说，指导老师应先就其研究方向圈定

若干堪称“精品”的著述，第二步应根据研究方向所

属专业再圈定若干堪称“精品”的著述，第三步在法

理学层面圈定若干堪称“精品”的著述，包括法哲学

著述，因为法理学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堪称“小哲学”，
最后再就相关需要在其他学科中圈定若干堪称“精

品”的著述，如对“刑法经济学”这个方向的研究生来

说，指导老师应为其圈定经济学方面的堪称“精品”
的著述。指导老师对研究生阅读书目恰倒好处的圈

定无形中对学生们的阅读意识起到启发作用，从而

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巧读能力。

二、教其敢思

客观地说，在法学硕士研究生阅读的过程中就

已伴随着思考，但那种思考通常是接受性和初步消

化性的思考，而延伸性或创建性的思考则通常发生

在“掩卷”或导师讲授之后。“掩卷”或导师讲授之后

的延伸性或创建性思考，通常又是一个艰难而曲折

的过程，期间不乏枯燥、沮丧乃至无为之感，但是茅

塞顿开的轻松感和超越他人的成就感则二律背反地

生于其间。
在指导硕士研究生的过程中，笔者经常听到这

样那样的话语，或曰：“老师啊，我已经想到的那个问

题已经被别人谈过了，甚至谈烂了，并且有的谈的很

好，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或曰：“老师啊，
对于那个问题，权威教材或权威学者已有定论，我觉

得无话可说。”或曰：“老师啊，权威教材或权威学者

对那个问题的见解，我觉得有问题，可我又不知道问

题到底在哪里，我更无法形成自己的见解。”诸如此

类的表达印证了当今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问之难和

“研究”之难。耳听这些话语，在稍感一阵抑郁之后，
作为指导老师，笔者通常把如下话语亲切递送：“同

学们啊，学无止境，任何一个学术问题的已有见解包

括权威教材或权威学者的见解都具有相对性，因此，
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不存在所谓‘定论’，进而任何

一个学术问题都为将来或后来者留下理论空间。而

这个空间正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天地。我的切身感受

是，在我感兴趣的问题上，已经形成的见解或说法特

别是权威的见解或说法越多越好，因为这种局面可

供我在其间‘纵横驰骋’，我从中获得的启发会越来

越多，而被我超越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的见

解或说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局限或不足。这个过

程的心理感受是，对我感兴趣的问题，包括权威在内

的已有见解或说法越多，则我的‘垫脚石’就越垒越

高，‘一览众山小’的所谓成就感不就是这样形成的

吗？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大胆思考，并用‘小心求证’
来支撑我们的‘狂妄之语’乃至‘惊世骇俗’之语。那

么，对于我们各自感兴趣的问题的众多的乃至纷乱

的已有见解 或 说 法，我 们 不 应 是 左 右 为 难，而 应 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喜悦，而对所谓的学术权威，我
们不应是畏惧，而应是敢于质疑乃至挑战。同一层

次的学者之间用文章来商榷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常见

现象，而作为初生牛犊的硕士研究生向权威或大家

用文章来“挑战”则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可喜”现象。
至于对有父子之亲的导师，我们不应是愧怕，而应是

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心态之下 与 之‘ＰＫ’。
如死刑问题，自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之后，理论界

已经争论了几百年了，但形成所谓‘定论’了吗？作

为当今之人，即便在学术界我们还是‘无名小卒’，但
我们仍然可以对之发出‘我们的’声音。”依然回响在

耳畔 的 掌 声 说 明 了 我 的 此 番 言 语 发 挥 了 鼓 舞 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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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法学硕士研究生的过程中，曾有研究生

难能可贵地对笔者表白：“老师啊，我觉得在我们刑

法学中应该形成‘刑法中的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相当有意义，但我觉

得这个很难解答，因为尚未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所以

我苦于没有参考资料。”在一阵欣慰之后，我用殷切

地口气对他说：“由你来填补空白的时候可能到了，
原因就在于尚未有人予以关注，而当你觉得应该形

成问题的时候，则初步的观点已在你心中‘隐约’有

数。至于参考资料，那不成问题，只要耐心收集消化

即可，况且运用参考资料未必就是直接套用别人直

关主题的原话，而完全可以是‘迂回曲折’的参考资

料。没有所谓直接的参考资料正说明这个问题是空

白。所以，这个问题要继续思考下去。”我的话音刚

落，我的这个研究生攥了一下拳头以示有信心。笔

者所指导的研究生的专业写作及其论文的成功发表

说明了研究生们的思考勇气需要指导老师去鼓舞，
特别是在“发表难”的当今。

本文在这里所讨论的思考是法学硕士研究生们

专业阅读和专业写作的承上启下环节，而思考的勇

气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敢思考，则前面的阅读将变

成了为阅读而阅读；如果不敢思考，则后面的写作将

变成“无 源 之 水”。原 先 我 们 说 老 师 给 学 生 的 是 知

识，后来我们说老师给学生的是方法，而现在我们可

能应该说老师给学生的是勇气，特别是做“研究”和

“创新”的勇气。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教其敢思

意味着研究生导师负有激发研究生们学术想象力的

责任，而学 术 想 象 力 的 重 要 作 用 正 如 有 学 者 指 出：
“我们的学者因为缺乏想象力，从而缺乏创新能力。
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如果具有充分的想象力，就绝对

不会缺乏足够的学科自信。”［１］而爱因斯坦 曾 指 出：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

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

化的源泉。”［２］

三、教其勤写

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写作是其阅读和思考的

延伸和继续，也 可 以 说 是 其 阅 读 和 思 考 的“结 晶”。
那么，如何对待专业学术论文的撰写，指导老师对学

生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引领作用。
教其勤写首先意味着让其端正对专业写作的态

度。相当一部分法学硕士研究生对专业写作表现出

懒散，而造成懒散的原因或者是认为写不写对提高

专业水平无关大碍，或者是觉得写着写着就无话可

说了，或者是借口思考“成熟”了再动手。对于写不

写对提高专业水平无关大碍这种想法，指导老师必

须告知：由于专业写作是其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的

集中体现，故专业写作是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

的“大练兵”。与研究生交流时，笔者曾说：“在书本

面前，我们会觉得自己懂得很多很多，但在一张空白

的稿纸或一页空白的电子文档面前，我们时常会觉

得自己懂得很少很少。这说明专业写作能够检验出

我们自己到底有怎样的水平和存在哪些不足，而我

们正是要根据这种检验来安排如何充实自己，包括

进一步的阅读和思考。”对于写着写着就无话可说这

种感受和现象，指导老师应该指出：既然已经写出一

部分了，哪怕 就 是 几 句 话，则 说 明 已 经 有 了 一 个 开

端。如果半途而费，则将前功尽弃。笔者曾对自己

所带的硕士研究生说：“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专

业论文也有写着写着就想中途放弃这种感受，但一

想如果放弃了，则不仅仅是觉得问题没有得到自己

的解答而可惜，而且觉得对不起自己已经付出的劳

动。若中途写不下去，则先告暂停。在进一步阅读

和思考之后，甚或在散步或与朋友神聊之后，我们又

带着灵感提起笔来或坐到了电脑前。写专业论文，
毕其功于一役者少，而‘连续作战’者多矣。”这番话

在有的研 究 生 身 上 起 了 明 显 的“效 应”。对 于 思 考

“成熟”了再动手这种想法和做法，笔者不止一次立

于自己做学问的亲身感受而对研究生们说：“这种想

法和做法貌似‘成熟’，其实并不切合实际，久而久之

会变成懒得写作的托词，因为所谓思考‘成熟’本身

就是相对的，而问题关键在于：在我们动手之前，即

便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自认为已经‘深思熟虑’，但那

还是停留在模糊的大脑思维。一旦我们用文字将其

‘清晰’出来，原先的‘深思熟虑’却令人伤心地存在

着缺失、遗漏乃至错乱。只有已经写出来的文字才

会咂巴嘴，提醒你如何完善。我自己在从硕士研究

生开始的学问生涯中，也曾有过先认真构思再动手

的体验，但情况是：一旦动起手来，则先前的构思不

是被全盘推翻，就是来个大调整。反复多次，想想这

种情况也是‘事出有因’：只有在已经写出的清晰的

文字的 观 照 之 中，我 们 才 能 清 晰 地 知 道 如 何 继 续

下去。”
再就是，教其勤写并不味意味着片面追求文章

数量，因为在精力有限的前提下，片面追求数量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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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损文章质量。笔者在本文所提倡的教其勤写还有

另一番意含，即教其勤改，所谓“文章是改出来的”，
正如花是“绣”出来的。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这里所

说的“改”是指改已发现的各种不足，从形式到内容，
甚至包括标点符合和句子成分，只要改能使文章较

不改好一点，甚或好一点点就应该去做。我曾对一

位女研究生开玩笑地说：“你们女孩子应把梳妆打扮

的劲头用在文章上，你们是越打扮越漂亮，而文章是

越改越精彩。”作为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笔

者对所带的刚入学的每一级的每一个学生的第一篇

专业论文，都要利用打印稿的空白处甚至背面将其

改得面目全非，除了专业论证，就连标点符合和句子

成分都不放过。迎着他们的口瞪目呆，我投过去这

番忠告：“你们不要以为老师我喜欢小题大作，甚至

喜欢吹毛求疵。通过此举，我想向你们传递两个信

息：一是我对你们是严格要求的，二是写文章要‘用

心’。‘用心’写文章对历练你们对学问的态度，对人

生的态度 乃 至 对 社 会 的 态 度 也 是 大 有 益 处 的。另

外，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和将来可能要从事的工作与

法律有关，而法律事业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业，那就

让我们从写专业论文开始来培养我们的事业所需要

的那种严肃认真的品格。我本人有的文章从第一次

‘定稿’到最终发表历时最长达四年之久，中间大改

小改不知多少次，把发表的那一稿和第一次‘定稿’
作一对比，几有‘天壤之别’。”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投

稿过程中，只要前一次投稿未用，他总要修改一下再

投，他明说是受了我的影响。
如果把撰写专业论文比作艰难跋涉，则我要说：

“千里之行，始于手下。”

四、结语

事实已经证明，在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资格考试

的“急功近利”之下，法学硕士研究生们在前述三个

环节所能作出的努力是打折扣的，甚至是大打折扣，
但是指导老师的“三教”责任是不能打折扣的。笔者

所带的那个提出“刑法中的人”应是刑法学的一个重

要问题的研究生从其入学开始，经过巧读、敢思和勤

写的“历练”而在快要毕业之际，已经在多家学术刊

物（不包括那些只为收取版面费而来者不拒的刊物）
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１０余篇，而发表其文章的刊物

竟然有《环球法律评论》这样具有中文核心和ＣＳＳＣＩ
双重身份，连一般的高级职称和博士研究生学历者

都不容易在上面抛头露面的刊物。这是对法学硕士

研究生“三教”的有力回报。教其巧读、教其敢思和

教其勤写，是指导老师在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应

当肩负起的重要责任。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三教”中
有“方法”，有“勇气”，也有“态度”，故值得我们在法

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中去总结和完善，并加以推广。
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三教”可以被归结到一点，那就

是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们的专业研究要善于且勤于

“启发”，而“懂得如何启发，是教人的一大艺术。”［３］

当然，本文就法学硕士研究生所论述的“三教”也适

合于其 他 学 科 如 政 治 学、经 济 学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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